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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8_A1_8C_E6_c33_39625.htm 现发布《证券登记结算

管理办法》，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。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主席：尚福林 二○○六年四月七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为了规范证券登记结算行为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

证券登记结算秩序，防范证券登记结算风险，保障证券市场

安全高效运行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

、债券、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种(以下统称

证券)的登记结算，适用本办法。 非上市证券的登记结算业务

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登记结算业务，法律

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中国证监

会)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第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活动必须

实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安全、高效的原则。 第四条 证券登

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、存管与结算服务，

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。 证券登记结算业务采取全国集中统

一的运营方式，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集中统一办理。 证

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。 第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活

动必须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以及证券登

记结算机构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。 第六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

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证券登记结算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 第二

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七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设立和解散

，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。 第八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履行下

列职能： (一)证券账户、结算账户的设立和管理； (二)证券



的存管和过户； (三)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及权益登记； (四)

证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及相关管理； (五)受发行人的委托派

发证券权益； (六)依法提供与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有关的查询

、信息、咨询和培训服务； (七)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

。 第九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得从事下列活动： (一)与证券

登记结算业务无关的投资； (二)购置非自用不动产； (三)在

本办法第六十五条、第六十六条规定之外买卖证券； (四)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。 第十条 证券登

记结算机构的下列事项，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： (一)章程

、业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； (二)重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、

涉港澳台重大事务； (三)与证券登记结算有关的主要收费项

目和标准的制定或调整； (四)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和

副总经理的任免； (五)依法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事

项。 前款第(一)项中所称的业务规则，是指证券登记结算机

构的证券账户管理、证券登记、证券托管与存管、证券结算

、结算参与人管理等与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有关的业务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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